
 

 

起重機安全管理 

  1.目的： 

    為了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特制定本標準。                      

  2.範圍： 

    廠內起重機均適用。 

  3.作業內容： 

   3.1 法源依據 

    3.1.1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 16 條及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24條 

          規定辦理。 

    3.1.2 起重機使用及操作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及危險性機 

          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辦理。 

   3.2 起重機操作順序 

    3.2.1 打開總電源。 

    3.2.2 操作人員應戴上安全帽。 

    3.2.3 檢查鋼索（軌）有否障礙物、斷裂或異常。 

    3.2.4 檢查控制器是否正常操作。 

    3.2.5 清除工作範圍障礙物。 

    3.2.6 制動機能確實剎車。 

    3.2.7 鋼索應正常捲繞溝紋。 

    3.2.8 檢查吊勾有無裂痕。 

    3.2.9 檢查軸承轉動有無異聲。 

    3.2.10 操作人員需具有操作資格者。 

   3.3 起重機作業中之注意事項 

    3.3.1 吊掛重物應注意起重機負荷重量。 

    3.3.2 於作業中人員嚴禁於起重機底下走動或停留。 

    3.3.3 起重機於移動時應注意不可撞到其他物品或人員。 

    3.3.4 起重機操作完畢應歸定位。 

    3.3.5 起重機於操作期間懸吊物未放下前，操作人員勿擅離。 



 

 

    3.3.6 起重機吊架上不得存放扳手螺栓等零星物品。 

    3.3.7 嚴禁任何人跨乘於起重機吊運物件上。 

    3.3.8 起重機應避免突然加速或變動方向，以防斷索。 

    3.3.9 對於可疑之鋼索、吊鏈應留待安全工程師管理員檢查後，決定如何處 

          理。 

    3.3.10 起重機吊起物禁止從人員上方經過。 

    3.3.11 禁止非工作人員接近吊車正常裝卸區域。                       

    3.3.12 指揮起重機勾吊物品時，切勿將手插入鋼索及吊物間，同時工作人 

           員應後退兩步以外。 

   3.4 安全管理 

    3.4.1 每日檢查並將結果填寫於“固定式起重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    

          CY-G6-07-02-06（保存三年）。 

    3.4.2 每月檢查並將結果填寫於“固定式起重機每月自動檢查紀錄表”  

          CY-G6-07-02-07（保存三年）。 

    3.4.3 每年檢查並將結果填寫於“起重機（年次）安全檢查記錄表”    

          CY-G6-07-02-08（保存三年）。 

    3.4.4 每日檢查並將結果填寫於“吊掛作業施作檢點表”CY-G6-07-02-09 

          （保存三年）。 

  3.4.5 每年／二年定期檢查一次並取得合格證書。定期檢查由代行檢 

     查機構“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辦理。 

    3.4.6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時，單位主管應採取必要之管制，防止非相關  

     人員使用。 

  3.4.7 承攬人員若需借用單位之固定式起重機時，應出示工業安全衛生室核 

     發之廠內機械操作資格證明（CY-G6-07-08-08）使可出借。 

  4.附件： 

   4.1 固定式起重機每日作業前檢點表  （CY-G6-07-02-06）             

   4.2 固定式起重機每月自動檢查紀錄表（CY-G6-07-02-07）             

   4.3 固定式起重機每年自動檢查紀錄表（CY-G6-07-02-08）          

   4.4 吊掛作業施作檢點表 （CY-G6-07-02-09）                       

  5.本標準經呈核准後實施，增訂或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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